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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专利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激励技术创新，扶持和引导我市优势产业和重点技术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的取得和保护，提高专利的数量及质量，增强我市自主创新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和《德宏州专利扶持及奖励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结合芒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专利是指国家专利审批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授予发明创造人享有的专利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类型。

第二章 奖励的范围及条件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专利活动的法人和自然人。
第四条 在芒市辖区内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其时间的确定以授权通知书的日期为准。
第五条 无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权属纠纷。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六条 获得授权的专利当年度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发明专利每件奖励5000元，实用新型专利每件奖励2000元，外观设计专利每件奖励1000元。
第四章 奖励办理程序
第七条 到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芒市专利奖励申请表》并如实填写。
第八条 提交已获授权专利证书原件 、复印件，当年《缴费收据》原件、复印件。
第九条 申请人为单位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社团法人登记证副本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须提交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复印件。属职务发明，须提交单位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条 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其它材料。
第十一条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每年一次对专利奖励申请进行审查和审批，并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对拟批准的专利奖励项目在芒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dhms.gov.cn/jdj/Web/index.aspx）进行公示。对公示有异议的，须在公示期内向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第十二条 经公示无异议的，由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芒市专利奖励通知书》，通知获得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办理相关财务手续。专利奖励申请人为个人的，凭本人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到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奖励经费；专利奖励申请人为单位的，由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银行拨付。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受奖单位和个人应自觉接受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受奖项目的跟踪问效。
第十四条 申请奖励的单位或个人，应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对弄虚作假获取奖励经费的单位或个人，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将采取限期纠正、撤销奖励、不再受理当事人再次申请等措施。

第六章 奖励资金来源
第十五条 奖励资金由市财政局根据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奖励金额列入财政预算。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告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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